总体说明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文书是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活动的重要载体，体现了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水平和执法人员素质。
为帮助执法人员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1年7月21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文书格式范本(2021年修订版)》的具体制作要求，在执法实践中准确使用和规范制作行政处罚文书，市局在2022年8月印发的《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文书应用范例》基础上，参考文书范例应用过程中一线执法人员的使用反馈以及各级各部门案卷评查反馈的问题，结合省司法厅行政处罚文书以及执法中需要应用的其他相关文书，重新修订文书应用范例，升级成《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文书应用手册2.0》，以期帮助执法人员避免因程序不当、文书内容瑕疵等造成的执法风险。
请各单位执法人员参照适用，不断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案卷制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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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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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683272]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73]案件来源登记表
登记号：20XX-001      
	来源分类
	□监督检查       投诉、举报
其他部门移送   □上级交办      □其他                   

	收到材料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案

源

提

供

人
	监督检查人
	姓名
	/
	所属单位
	/

	
	
	姓名
	/
	所属单位
	/

	
	投诉人、
举报人
	单位
	名称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个人
	姓名
	X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其他联系方式
	X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X区XX路XX号

	
	移送、
交办部门
	名称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联系地址
	/

	当
事
人
	名称(姓名)
	XXX

	
	住所(住址)
	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案
源
内
容
	

2023年01月05日，我局接到来自12315平台的举报，举报人称位于XXX的XXX商家销售的XXX食品已过期，当事人涉嫌销售过期食品。
     
            登记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案
源
处
理
意
见
	
请张XX、李XX核查举报线索并依法办理。


办案机构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备
注
	举报人要求对姓名和联系电话予以保密。（注：本套文书中相关备选项应根据个案具体情况作出选择，将不相关选项去掉；不相关的表格栏建议用“/”填空。收到材料/发现线索时间是核查期限的起算时间。投诉举报的相关文书可作为证据材料附卷。）

格栏建议用“/”填空 
）


[bookmark: _Toc10367][bookmark: _Toc76683274]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75]指定管辖通知书
 保 市监指定〔20XX〕 X 号

   XX县    、   XX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XX公司涉嫌销售侵权商品（XX牌方便面）                                               
一案管辖权问题，经本局研究决定，指定该案由   XX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管辖。请你们接到此通知后及时办理相关材料的移交手续。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XXXXXX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XX年XX月XX日    

（注：上级指定下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具体案件行使管辖权时所使用的文书。下级可依据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报请管辖或指定管辖；上级认为必要时，可根据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直接查处下级管辖的案件或指定管辖。下级申请指定管辖，上级仍决定由其管辖的，不适用本文书。）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276][bookmark: _Toc23719]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77]案件交办通知书
 保 市监交办〔 20XX 〕 X 号

  XX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将 XX公司涉嫌发布虚假广告“XX牌瘦身饼干”一案交由你局管辖。请依法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送本局。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XXXXXX     

附件：1.举报信原件1份（共3页）
      2.举报人提供的网页截图复印件5张

（注：违法案件线索材料，可作为附件列明，也可另附清单。使用本文书需填报《行政处罚有关事项审批表》经部门负责人批准。）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278][bookmark: _Toc3570]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79]案件移送函
 保 市监案移〔 20XX 〕 X 号

   XX市农业农村局   ：
本局在对叶某违法从事活禽交易的举报线索进行核查时，发现叶某私自屠宰活禽的违法线索，因私屠滥宰违反了《XXX》第X条规定，不属于本局管辖。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十七 条[第一 款]的规定，现将该违法线索移送你单位处理。

联系人：   赵XX   联系电话：     XXXXXX     
联系地址：  XX市XX区XX街XX号                                                                      

附件：1.《现场笔录》复印件1份（共5页）
      2.《询问笔录》复印件2份（共6页）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XX年XX月XX日    
（注：本文书适用于：已立案不属于自己管辖、正在核查的线索不属于自己管辖、当事人存在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其他违法线索;移送方向：其他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写明法规依据及相关文件中关于监管职责、地域、级别、特殊管辖等具体规定。使用本文书需填报《行政处罚有关事项审批表》经部门负责人批准。）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280][bookmark: _Toc10402]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81]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
 保 市监涉罪移〔 20XX 〕 X 号
  XX市公安局   ：
赵XX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案件线索，经调查，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现将该案移送你单位。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XXXXXX                 
联系地址：    XX市XX区XX街XX号                       

附件：1.《案件调查终结报告》1份（共6页）
      2.《检验检测报告》复印件1份（共10页）
          3.《现场笔录》复印件1份（共5页）
          4.《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共6页）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XX年XX月XX日    
   抄送：  XX市 人民检察院

（注：使用本文书需填报《行政处罚有关事项审批表》或《行政处理决定审批表》经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负责人批准 。附：案件调查情况报告、涉案物品清单、有关检验报告或鉴定结论及其他有关涉嫌犯罪的证据等。）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抄送。
[bookmark: _Toc76683282][bookmark: _Toc20723]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83]查封物品移送告知书
 保 市监物移〔 20XX 〕 X 号

 XX公司  ：
  20XX  年 XX 月 XX 日，本局根据《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保 市监强制〔 20XX 〕 X 号）对你（单位）设施实施了查封行政强制措施。
    因违法行为涉嫌犯罪，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依法已将案件移送 XX市公安局，相关设施（详见《设施清单》文书编号： 保 市监查扣清单〔 20XX 〕 X 号）已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一并移送。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XXXXXX            
联系地址：      XX市XX区XX街XX号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XX年XX月XX日  

（注：本文书在市场监管部门向司法机关、其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送查封的财物告知当事人时使用）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22900][bookmark: _Toc76683284]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85]不予立案审批表

	当 事 人
	单位
	名称
	保定市XXX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301XX0000XXXX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李xx

	
	个体工商户／个人
	字号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姓名
	/
	身份证件号码
	/

	
	住所（住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案由
	/

	收到材料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核查情况及
不予立案理由
	    20XX年XX月XX日，根据群众反映，本局依法对位于保定市XX区XX路XX号的XXX便利店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店冷藏柜内有待售的酿皮4盒，标示生产者为XXX，地址XXX，生产日期20XX年XX月XX日，生产批号XXX、保质期1天，联系方式XXX等内容，净重0.5kg/盒，该店负责人XXX现场提供了供货者的《小作坊登记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报告等证明文件资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六十八条之规定，该店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且待售酿皮外包装标示信息符合法律规定，“XXX便利店销售的酿皮无任何标签标识”的投诉举报与事实不符。属《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建议不予立案。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请领导审批。                                                
核查人员：王XX（执法证号：XXXXXXXXX）   
李XX（执法证号：X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办案机构
负责人意见
	
       同意不予立案，请领导审批。                        
                     办案机构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部门负责人意见
	
 同意不予立案。                                 
                       部门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备  注
	
（注：提交审批时附案件来源登记及核查取得的材料。内容要写明不予立案的依据及理由。）备注栏可用铅笔标注法制机构（市局综合执法局由执法监督科审核）审核意见。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立案审批表
	当 事 人
	单位
	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个体工商户
	字号名称
	XXX便利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XXXX

	
	
	姓名
	黄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XXXX

	
	住所（住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案由
	涉嫌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证明文件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酿皮案

	发现线索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核查情况及
立案理由
	    20XX年XX月XX日，根据我局XX专项执法行动的安排，依法对位于保定市XX区XX路XX号的XXX便利店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店冷藏柜内有6盒待售的酿皮色泽异常，无任何标签标识，经营者不能提供供货商的许可证和酿皮检验证明文件。经抽样检验，柠檬黄项目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标准要求，硼酸项目不符合食品整治办〔2008〕3号《关于印发<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的通知》标准要求。该店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四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立案条件，建议立案调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请领导审批。                                             
核查人员：王XX（执法证号：XXXXXXXXX）   
李XX（执法证号：X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办案机构
负责人意见
	
同意核查人员立案意见，建议由王XX、李XX负责调查处理，请领导审批。                        
                     办案机构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部门负责人意见
	
    同意办案机构负责人意见。                                 
                       部门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备  注
	
（注：提交审批时附案件来源登记及核查取得的材料。内容要写明涉嫌违法行为、涉嫌违反的规定以及理由。）备注栏可用铅笔标注法制机构（市局综合执法局由执法监督科审核）审核意见。



注：1.案由既要符合涉嫌+违法行为+案的结构形式，又要特定化，还应当精炼。重点要对案由中“违法行为”进行提炼，存在多个违法行为的要进行必要的归纳。
2.案由自立案后应保持一致。随着调查深入，需要变更案由的，应当在调查终结报告案件性质部分予以变更，此前的案卷文书中的案由及案件名称应与立案审批表中的案由保持一致。终结报告后的其它案卷材料中案由及案件名称应与终结报告的定性保持一致。因此，立案时应对案件名称进行仔细斟酌提炼。
    3.违反的具体法律条款项。引用的法条仅有一款N项时，书写为第N条第M项，不表述为第N条第一款第M项。正确表述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 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                     
地址: 保定市莲池区XX街XX号 联系电话:    XXXXXX                                
负责人:  黄XX  职务:      店长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受委托人: 王XX 职务: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销货员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委托事项:
现委托王XX同志就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作为我方的委托代理人。    
委托权限:
王XX同志为全权委托代理(包括承认、确认、接受调查、提供证据材料、签收法律文书、申请回避权、陈述申辩权、提出听证权等一切与本案相关的事宜 )。
委托期限:
自授权之日起，至本案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保定市莲池区区XXX便利店   受委托人:王XX
黄XX
20XX年XX月XX日         20XX年XX月XX日
（注：本文书是当事人委托他人代为处理案件有关事宜需提供的证明文书样式。委托权限、时限由委托人自定。）
[bookmark: _Toc592][bookmark: _Toc76683286]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87][bookmark: _Hlk160981808]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


	案件名称
	保定市XXX有限责任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审批事项
	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提请审批的
理由、依据
及处理意见
	  
               
20XX年XX月XX日，我局接到省局转来的XXX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编号：XXX），显示当事人20XX年XX月XX日生产的话梅皇）经检验二氧化硫含量超标，且含有苯甲酸，但标签未标注。其行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有关规定。经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批次2袋话梅皇（批号20XX0910）、500袋话梅皇（批号20XX0926）和 550个食品包装袋，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四项之规定，建议对2袋话梅皇（批号 20XX0910）、500袋话梅皇（批号20XX0926）和550个食品包装袋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经办人：王XX（执法证号：XXXXXXXXX）   
李XX（执法证号：X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经办机构
负责人
意见
	

同意经办人意见，请领导审批。
                              
 经办机构负责人： XXX    
                     
                                      20XX年XX月XX日 

	部门负责人
意见
	

同意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部门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备注
	
[bookmark: _Hlk160981910]（注：除专门审批表外，需部门负责人审批的事项均应用本文书：回避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中止调查、恢复调查、延长办案期限、指定听证主持人等。当场采取强制措施的，24小时内向主管领导报告，并补办审批手续，时间精确到时、分。）



[bookmark: _Toc22443][bookmark: _Toc76683288]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89]现场笔录

时间：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至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
地点：      保定市 XXX 工业区 XX 路 XX 号XX公司                                            
检查人员：        王XX         执法证号：  XXXXXX               
检查人员：        李XX         执法证号：  XXXXXX             
当事人：            保定市XXX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301XX0000XXXXX                         
住所（住址）：       保定市 XXX 工业区 XX 路 XX 号                              
法定代表人：       李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通知当事人到场情况： 经执法人员现场联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XX 无法到场，委托该公司销售部经理张XX配合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检查人员：我们是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执法人员，依法就 你公司销售不合格产品一事 进行现场检查，请予配合。现向你出示我们的执法证件，你是否看清楚?
当事人：   看清楚了。                                         
检查人员：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你应当如实回答询问,  当事人：   张XX                   20XX年XX月XX日
见证人：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  王XX   、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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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或者阻挠。你认为检查人员与你（单位）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依法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你是否申请检查人员回避？
当事人：       不申请回避。                                     
现场情况： 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报告（编号XXX）,  在该公司销售部经理张XX的陪同下，对其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其生产车间坐北朝南，车间面积约400平方米，车间内有生产设备流水线一条，共含10台机器，车间内没有工人上班，设备上已经出现浮土。通过生产车间西门，往里是一个过道，过道两侧共有房间10间，每间大约有50平方米，相对的两间挂有相同的门牌标识，依次是辅料库、半成品库、化验室、包材库、成品库。其中，辅料库、半成品库、化验室中靠墙都放置着货架，没有其他任何物品。在包材库靠北墙的货架上，发现有Ａ4纸大小的话梅皇食品包装袋550个。在其成品库的留样柜子里，发现了2袋成品话梅皇（商标：XX牌，规格型号：200g/袋，批号20XX0910）。在另一个柜子里，发现500袋话梅皇（商标：XX 牌，规格型号：200g/袋，批号20XX0926）。执法人员现场向局领导电话请示后，对发现的550个包装袋、500袋话梅皇(批号20XX0926)和２袋留样产品（批号20XX0910），采取了扣押强制措施。对批号为20XX0926话梅皇进行了抽样。在当事                                                       
当事人：   张XX                    20XX年XX月XX日
见证人：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  王XX   、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第 2 页共 3 页
人办公室，张XX 提供了话梅皇食品原料购货票据一本、20XX年进货记录、20XX年食品生产记录、公司出厂检验报告（编号：XXXX），未能提供供货者许可证复印件和产品合格检验报告复印件、产品销售台账、送货单。                                                    
    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及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全过程进行了拍照、摄像，并当场告知当事人因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根据《XX法》XX条规定当场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告知当事人可以对本行政强制措施决定进行陈述和申辩，如对本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XXX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XXX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现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以下空白）                                                 

检查人员：以上是本次现场检查的情况记录，请核对。如果属实请签名。
当事人：已核对，属实、无误。   张XX

（注：1.笔录确认方式要勾选。
2.当事人确认签字“已核实，属实、无误。”
[bookmark: _Hlk160981961]3.现场情况要记录详实：看到的、闻到的、摸到的等情况如实记载，做了什么、提取了什么、当事人不能提供什么，辅以执法记录仪全过程记录。）
当事人：   张XX                  20XX年XX月XX日
见证人：                              年   月   日
检查人员：  王XX   、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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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882][bookmark: _Toc76683290]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91]送达地址确认书

	受送达人
	XXX有限公司

	告
知
事
项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三项、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告知如下：
一、为便于及时收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文书，保证案件调查的顺利进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要求受送达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送达至受送达人确认的地址，即视为送达。
二、受送达人送达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未及时告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原地址送达，视为依法送达。
三、因受送达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导致执法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直接送达的， 执法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达之日；邮寄送达的，执法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
四、经受送达人同意，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账号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执法文书，手机短信、传真、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信息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送
达
地
址
及
送
达
方
式
	是否接受电子送达
是□否
	手机号码：    XXXXXX                             
□传真号码：                                   
电子邮件地址：  XXX@.126.com                               
即时通讯账号：  微信号（XXX）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本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送达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收件人
	李XX

	
	收件人联系电话
	XXXXXX

	
	邮政编码
	XXXXXX

	受送达人
确认
	本人已经阅读上述告知事项，保证以上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准确、有效，清楚了解并同意本确认书内容及法律意义。 

受送达人（委托代理人）：李XX   
                                                                           20XX年 XX 月 XX 日

	备注
	（注：请受送达人同意以电子方式送达执法文书、确认送达地址适用本文书。备注中可写明受送达人对本文书适用范围和期限的明确要求。受送达人送达地址发生变更，及时书面告知市场监管部门，未及时告知，按原地址送达的视为依法送达。）


[bookmark: _Toc76683292]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证据提取单
	证据名称
	XX股份有限公司XX产品3-5月销售台账复印件

	取证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取证地点
	XX股份有限公司主楼105室

	证据内容：
XX股份有限公司XX产品3-5月销售台账3本复印件，每本35页，证明该公司3-5月XX产品销售情况。

[bookmark: _Hlk160982112]（注：1.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要积极主动地发现、收集、制作情节证据。情节证据是裁量不可缺少的基本根据，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另一是违法行为发现后的态度和表现。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包括：货值金额的大小、是否造成危害后果及严重程度、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等。违法行为发现后的表现包括：①是否承认行为违法，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②是否存在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情形；③是否主动供述执法部门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④有无配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行为并有立功表现等。
2.附在后面的每个证据上要有证据提取人和证据提供人的签字确认和日期。例如当事人提供的复印件、影印件、抄录件和照片、录像，证据上当事人写“此件由我单位提供，与原件一致。提供人：王XX（加盖公章），时间：XX年XX月XX日”，执法人员写“执法人员：XXX、XXX,时间：XX年XX月XX日”；执法人员拍摄的照片、录像，执法人员写“此照片、录像由执法人员于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在XX地点拍摄。执法人员：XXX、XXX，时间XX年XX月XX日。”当事人写“此件与现场（或者网页......）情况一致”。当事人签名（盖章）：XXX，时间：XX年XX月XX日”。
3.附在后面的证据有多页的要加盖骑缝章。）

	执法人员：      XXX     执法证号：  XXXXXXXXX      20XX  年  XX 月 XX 日
                XXX     执法证号：  XXXXXXXXX      20XX  年  XX 月 XX 日
见 证 人：            XXX                         20XX   年 XX 月 XX 日

	证据核对意见：以上XX产品3-5月销售台账复印件由我单位提供，经核对与原件一致。
证据提供人：       XXX                            20XX  年 XX  月 XX 日


[bookmark: _Toc76683293][bookmark: _Toc26726][bookmark: _Toc527306862][bookmark: _Toc527378151][bookmark: _Toc527562353][bookmark: _Toc102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29343070][bookmark: _Toc14041]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94]电子数据证据提取笔录

时间： 20XX年XX月XX日XX时 XX分至 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
地点：  XX市XX区XX路XX号XX楼XX室                                                 
被检查人：  XXXXXX有限公司                                                                 
提 取 人： 张XX                                                 
执法人员：    王XX             执法证号：  XXXXXXX                 
              李XX             执法证号：  XXXXXXX                 
提取的电子数据原始存储介质名称及状态：
1.XX移动硬盘，型号（model）为XXX，序列号（S/N）XXX。存放在 XX市XX区XX路XX号XX楼XX室。                            
2.XX云盘账号（admin）。
以上设备及账号持有人为刘XX（XXXXXX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 ）。                                                                                                                                
提取方法和过程：
1.移动硬盘：复制根目录下“计划mp4”“费用.Zip”文件，存储至证硬盘根目录下，文件名不变。            
2.XX云盘:被检查人账号“admin”，密码“1234”。登录。XX云盘，下载“销售账册.xlxs”文件至存证硬盘根目录下，文件名不变。                                          
以上数据采集地点为 XX市XX区XX路XX号XX楼XX室。  
提取的电子数据内容：
1.文件名“计划.MP4”为XXXXXX有限公司促销活动安排，格式为mp4视频。                                                                    
被检查人：   XXX                   20XX年XX月XX日
提 取 人：  XXX                    20XX年XX月XX日
执法人员：   XXX    、  XXX        20XX年XX月XX日
第1页共2页                                                    
2.文件名“销售账册.xlxs”，为XXXXXX有限公司销售情况，格式为XLSX电子表格文件。                           
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校验值：
1.“计划.mp4”文件，大小为3GB ,使用XXX软件生成校验码：XXX。                                                  
2.“销售账册.xlxs”文件，大小为35KB，使用XXX软件生成校验码：XXX。                                                  
    （以下空白）                                                 
                                                       
                                                     
                                                       
                                                     
                                                       
                                                     
执法人员：以上是本次电子数据提取情况的记录，请核对。如果属实请签名。
被检查人： 已核对，属实、无误。    XXX

（注：采用拷贝、复制、委托分析、书式固定、拍照录像等方式对电子数据进行取证时应用。提取人应为执法人员或指派、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







被检查人：   XXX                   20XX年XX月XX日
提 取 人：  XXX                    20XX年XX月XX日
执法人员：   XXX    、  X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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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683295][bookmark: _Toc6478]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96]询问通知书
保市监询通〔20XX〕 X 号

XX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为调查了解 你公司销售乌龙茶的相关事宜 ，请于 20XX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到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询问调查室（地址：XX路XX号主楼112室）接受询问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你（单位）有如实回答询问、协助调查的义务。
请携带以下材料：
1. 供货方E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2. 供货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3. 供货方提供的乌龙茶出厂检验报告。                                              
如你单位委托其他人员接受询问调查的，委托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联系人：      张XX        、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XX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注：需询问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并要求其同时提供有关材料的，可直接使用本文书。一般不需同时制发《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297][bookmark: _Toc20445]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298]询问笔录
时间： 20XX  年 XX 月 XX 日 XX时 XX分至 20XX 年 XX 月 XX 日XX 时 XX分第 X 次
地点：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院）115室                                                                 
询问人：       张XX        执法证号：   XXXXX                    
               李XX        执法证号：   XXXXX                    
被询问人：        王XX              性别：    男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XX                                    
工作单位：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职务：   经理         
联系电话：     XXXXX          其他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X区XX路XX号                      
询问人：你好，我们是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已向你出示了我们的执法证件。你是否看清楚？
被询问人：   看清楚了。                               
问：我们依法就你公司生产话梅皇（商标：XX牌，规格：200克/袋，批号20XX0910）有关问题进行调查，请予配合。依照法律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如果你认为调查人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依法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你是否申请调查人员回避？
答： 不申请回避。                                           
问：你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不得拒绝或者阻挠。你是否明白？
答：明白。                                                    
问：请谈一下你本人的基本情况？                                                       
答： ………                                                      
被询问人：       王XX          20XX 年   XX月 XX日 
询问人：    张XX     、  李XX  20XX 年  XX月 XX 日第 1 页共 2 页
问：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你公司生产话梅皇（批号20XX0910）的情况，请你密切配合。                                                       
答： ………                                                          
问：请问你公司生产话梅皇过程中，使用哪些食品添加剂？                                                       
答： ………                                                        
问：你公司从哪里购进的原材料？从哪里购进食品添加剂？                                                       
答： ………                                                           
问：你公司共生产批号为20XX0910的话梅皇多少袋?包装规格是多少？                                                       
答： ………                                                             
问：你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XX0910的话梅皇销售到哪里？销售了多少，售价多少钱？                                                       
答： ………                                                         
问：你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厂前进行检验吗？                                                       
答： ………                                                         
………                                                        
问：除以上所说的，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 ………                                                        
                    （以下空白）                                   
询问人：以上是本次询问情况的记录，请核对。与你所述一致请签名，如果有遗漏你可以补正。
被询问人：已核对，以上内容与我所述一致。  王XX


被询问人：        王XX          20XX 年  XX月 XX日 
询问人：    张XX      、   李XX   20XX 年  XX月 XX 日第 2 页共 2 页
（注：1.一份询问笔录对应一个被询问人，不应出现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询问人对不同被询问人作出多份笔录的情况。
[bookmark: _Hlk160983589]2.客观、准确、完整地记录被询问人陈述内容。不应出现拟处罚意见。
3.用于证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等重要事实的书证、物证、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可以通过询问在笔录中进行证据补强，增强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4.被询问人在笔录最后处写:“已核对，以上内容与我所述一致。”并签名、盖章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
5.笔录需要更正的，涂改部分应当由被询问人签名、盖章或者其他方式确认。
6.首次向当事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告知其陈述、申辩、申请回避等权力。
7.被询问人不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的，不需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权以及申请回避的权利。）







[bookmark: _Toc76683299][bookmark: _Toc8629]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00]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
保市监限提〔 20XX 〕 X 号

XX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
为调查了解 你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乌龙茶的有关情况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后 五 日内向本局提供以下材料，并在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逾期不提供或者拒绝提供相关材料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供货者许可证复印件和产品合格检验报告复印件；                                                    
2.产品销售台账；                                                     
[bookmark: _Toc7216][bookmark: _Toc76683301]3.送货单。                                               

联系人： 张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bookmark: _Hlk160983798]（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五条“被告有证据证明其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证据，原告或者第三人依法应当提供而没有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的规定，对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证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当事人限期提供，有利于及时固定案件事实，防范因证据收集不全面、不及时而导致的执法风险。）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31762][bookmark: _Toc76683302]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03]协助辨认通知书
保市监辨鉴通〔 20XX 〕 X 号
 XXX公司 ：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现请你单位协助对以下事项进行辨认: 
辨认以下物品是否为 你公司 生产或者许可生产；
	序号
	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批号
	数量
	备注

	1
	贵州茅台酒
	茅台酒
	500ml/瓶（53%Vol.）
	20XXXXXX
	150
	

	
	(以下空白)
	
	
	
	
	


请你单位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前提交由辨认单位签名或者盖章的辨认文书，载明以下内容：辨认的结论和具体的辨认依据和理由。并请你单位随文书出具以下材料：
权利人主体资格证照复印件和有关权利证明文件；受权利人委托进行辨认并以自己名义出具文书的，须同时提供辨认单位的主体资格证照复印件和相应授权委托书。
联系人： 张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注：权利人有明确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亦可在授权范围内进行辨认、鉴别。）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29660][bookmark: _Toc76683304]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05]协助调查函
保市监协查〔 20XX 〕 X 号

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局在办理N超市涉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一案中，因 当事人销售的“XX”牌薯片是由贵局辖区的W公司供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协助调查以下事项：1、发票中显示的侵权商品的批号、数量、金额的真实性；2、W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的真实性；3、W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真实性；4、W公司对N超市销售“XX”牌薯片的情况。                                                   
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函后予以协助，并于 十五个工作    日内将调查结果加盖公章，连同相关证据材料送本局。需要延期完成的，请在期限届满前告知本局。

联系人： 张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X区XX路XX号                               
（注：应当写明协查部门辖区内当事人的主体名称、需要协查的与案件有关的特定事项。需要银行等单位协助调查经营者银行账号等信息的，应当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作为依据。）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8742][bookmark: _Toc76683306]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07]协助扣押通知书
保市监协扣〔 20XX 〕 X 号

 XX 物流有限公司 ：
本局在办理 R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生产经营病死猪肉制品 一案中，作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保市监强制〔20XX〕 X号），决定对 该决定书所列全部物品                           （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 保市监物〔20XX〕X号）进行扣押。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请你单位予以协助。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附件：1．《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保市监强制〔 20XX 〕 X 号）
2．《财物清单》（文书编号: XXX ) 
（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扣押当事人托运的物品的，使用本文书。本文书应当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场所/设施/财物清单》。需送达协助扣押单位及当事人，并归档。）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 月 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269][bookmark: _Toc76683308]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09]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
保市监先登〔20XX〕 X 号
当事人：   XX 食品超市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                                
住所（住址）：     保定市 XX 区 XX 路 XX 号                                           
法定代表人：     王 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其他联系方式：    无                           
为调查你单位涉嫌销售假冒商品 XX 牌乳酸饮料（商标：XX 牌，规格：500ML/ 12 瓶/箱，批号 20XX0405 ）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本局决定对你单位有关证据(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存放在 XX超市仓库（常温保存）。在此期间，你单位或者有关人员不得损毁、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本局将在七个工作日内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逾期未作出处理决定的，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自动解除。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附件：《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

[bookmark: _Hlk160983910]（注：一般就地保存，当事人妥善保管，存放地点明确、清楚，应与实际存放地点一致。）
  保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 月 XX 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28327][bookmark: _Toc76683310]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11]解除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
保市监解登〔20XX〕 X 号

 XX 食品超市 ：
本局于 20XX 年 XX 月 XX日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保市监先登〔20XX〕 X号），对你（单位）有关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现决定自 20XX年 XX月 XX 日起对全部证据（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予以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附件：《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

（注：部分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应当另行制作《场所/设施/财物清单》，写明解除财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及数量等。）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312][bookmark: _Toc13993]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13]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保市监强制〔20XX〕 X 号

当事人：          XXX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                               
住所（住址）：  保定市 XXX 工业区 XX 路 XX 号                                       
法定代表人：       王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其他联系方式：    /         

经查，你单位涉嫌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话梅皇（商标：XX 牌，规格：200 克/袋，批号20XX0910 ，本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的规定，决定对有关财物(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 )实施 扣押 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为 三十 日。情况复杂，需要延长强制措施期限的，本局将书面告知。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本局将书面告知。
扣押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任何人不得随意动用或者损毁。
你单位可以对本行政强制措施决定进行陈述和申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六十日 内向     
  XXX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六个月 内依法向  XXX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附件：《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注：1.应当对查封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加封执法机关的封条，并进行拍照、摄像记录。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同时制作现场笔录。
[bookmark: _Hlk160984138]2.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能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作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
3.引用法律、法规时，应使用法律、法规的全称加书名号，并准确写明条、款、项。
填写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4.查封、扣押的财物应当与违法行为有直接关系，且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应当一致。
5.不得重复查封、扣押。
6.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传销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等规定，对批准程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主要负责人批准。）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314][bookmark: _Toc1947]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15]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
保市监延强〔20XX〕 X 号

 XXX有限公司 ：
本局于 20XX 年 XX月XX日作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保市监强制〔 20XX 〕 X 号），对你单位有关财物（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采取 扣押 行政强制措施。因情况复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 的规定，经本局负责人批准，决定将该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延长 三十 日。
你（单位）可以对本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进行陈述和申辩。如对本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  XXX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 六个月 内依法向 XXX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bookmark: _Hlk160984299]（注：1.《禁止传销条例》(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45日）等法律、行政法规对延长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禁止传销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等规定，对批准程序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 月 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21135][bookmark: _Toc76683316]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17]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保市监解强〔20XX〕 X 号
XXX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作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保市监强制〔20XX〕 X号），对你（单位）有关财物采取 扣押 行政强制措施[并于 20XX 年 XX月 XX日作出《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保市监延强〔20XX〕 X号），将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至20XX年XX月XX日]。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 的规定，本局决定自20XX年 XX 月 XX 日起对部分物品（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予以解除行政强制措施。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附件：《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
[bookmark: _Hlk160984411]（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五种情形的，应当及时作出解除决定。当事人没有违法行为；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与违法行为无关；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处理决定，不再需要查封、扣押；查封、扣押期限已经届满；其他。解除查封、扣押的，应当立即退还财物。）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318][bookmark: _Toc29056]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19]财物清单
                          保市监物〔20XX〕X号
	序号
	标称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XX牌话梅皇（20XX0926）
	200g/袋
	袋
	500
	

	
	（以下空白）
	
	
	
	

	
	
	
	
	
	

	
	
	
	
	
	

	
	
	
	
	
	

	
	
	
	
	
	

	
	
	
	
	
	

	
	
	
	
	
	

	
	
	
	
	
	

	
	
	
	
	
	

	
	
	
	
	
	

	
	
	
	
	
	



当事人：上述内容经核对无误。赵X 20XX年XX月XX日 
执法人员：        王XX          20XX年XX月XX日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见证人：               /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封     条
	

保
定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年

月（印章）

封  日


[bookmark: _Toc76683320][bookmark: _Toc21999]大封条：长75厘米，宽11厘米。 小封条：长30厘米，宽7厘米。
(注：抽样取证时，办案人员应当同时制作抽样记录，开具清单，对样品加贴封条，由办案人员、当事人在封条和相关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在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时，由相关人员在封条上签名或者盖章。封条上要加盖公章。应当准确填写封存日期。）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21][bookmark: _Toc76683322]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财物委托保管书
保市监托管〔20XX〕 X号
 XXXXXX  ：
现委托你单位代为保管本局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有关财物（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 保市监物〔20XX〕X 号）。
保管条件:         XXXXXXXX                 。
保管地点:         XXXXXXXX                 。
保管期间为20XX年XX月XX日至 20XX年 XX 月 XX 日。在保管期间，你单位不得损毁或者擅自转移、处置。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附件：《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号）

（注：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委托第三人保管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时所使用的文书。委托保管的截止日期可以视情况明确为固定日期或者至通知时止。）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1228][bookmark: _Toc76683323]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24]先行处置物品确认书
	权利人
	XXXXXXXX

	告
知
事
项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告知如下：
对于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容易损毁、灭失、变质、保管困难或者保管费用过高、季节性商品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在确定为罚没财物前，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在采取相关措施留存证据后，可以依法先行处置。


	先行
处置
物品
范围
	依据《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保市监强制〔2022〕 1号），扣押的全部物品（详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22〕1号）；
依据《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保市监强制〔2022〕 1 号），扣押物品中的下列物品：     XXXXXX    XXXXX                                           
                                                                 
                                                       

	先行
处置
方式
	
□委托              /                依法进行拍卖；
通过        XXXXX                     方式进行变卖；
□                   /                           ；

	执法
人员
联系
方式
	
联 系 人：  XXX    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 XX区XX路XX号                                            

	权
利
人
确
认
	上述物品属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本单位清楚了解先行处置的内容及后果，为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本单位同意按照上述处置方式先行处置。

权利人：      XXXX              

          20XX 年 XX 月 XX 日

	备注
	[bookmark: _Hlk160984537]（注：先行处置物品，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应当经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权利人不明确，需要依法公告的，不使用本文书。）



[bookmark: _Toc76683325][bookmark: _Toc17887]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26]先行处置物品公告
保市监先处告〔20XX〕 X 号

本局于 20XX 年 XX月 XX 日作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保市监强制〔20XX〕 X号），扣押了存放于XXXX（物品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的所在地）的涉案物品。为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局拟对 扣押的660箱（10kg/箱）鲜橙先行处置，处置方式为： 拍卖 。 
因上述物品权利人不明确，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本局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XX 年 XX 月 XX 日。请物品权利人在公告期间内向本局提出意见或者申请。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的，本局将依照上述处置方式予以处置。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注：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应当在“存放于      ”横线处填写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的物品所在地。“本局拟对     先行处置”横线处应当填写物品的基本信息，如名称、规格、数量等。）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327][bookmark: _Toc4557]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28]抽样记录

	当事人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

	住所（住址）
	保定市 XX区 XX 路 XX 号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经营者）
	X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X
	其他联系方式
	XXXXXXX

	





被抽样产品及抽样情况
	产品名称
	话梅皇
	型号规格
	200g/袋

	
	标称商标
	XX
	保质期
	6个月

	
	标称生产者
	A 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标称价格
	4.3 元/袋

	
	生产日期或出厂批号
	20XX0926
	产品执行标准
	XXXXX

	
	标称存储条件
	常温避光
	生产许可证编号
	XXX

	
	标称产品等级
	无
	包装方式
	预包装

	
	抽样方式
	□按规定方式抽样（抽样依据的标准编号）：                  	
以其他方式抽样（可使用附页）：   按份随机抽样 	

	
	抽取样品数量
	10袋
	抽样基数
	500袋

	
	抽样地点
	保定市 XX区 XX 路 XX 号二楼成品库房

	
	抽取样品过程：该企业成品库房存放50箱话梅皇（10 袋/箱,“XX”牌 200g/袋，生产批次为 20XX0926 )，执法人员将50箱分成5份，每份10箱，然后从每份中随机抽取2袋，共抽取10袋（8袋为样品，2袋为备样）                                                              
样品封样情况：执法人员和该公司经理李xx对抽取的样品共同检验后，由抽样人员将其8袋样品装入一纸箱中，2袋备样放入另一纸箱中，并在纸箱外都加贴封条。封条由李xx和执法人员王xx、李xx分别签名。  至此，  样品加封完毕，  时间为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   样品送 xx 食品检验中心，备样也存放于xx食品检验中心                                                   
样品储存条件：   常温、避光                                                  	

	办案人员：   王XX    执法证号：  XXX   	
办案人员：   李XX    执法证号：  XXX   
20XX年	XX月XX日
	
当事人： 以上内容属实。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受委托抽样人员：         无             
      年	月    日
	
见证人：       无         
            年   月     日  

	备注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注：1.应当由两名办案人员、当事人及抽样人员签名及签署日期。
[bookmark: _Hlk160984705]2.当事人不到场或者拒绝接受调查，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以其他方式确认的，办案人员应当在“备注”栏注明情况，并采取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3.填写“被抽样产品及抽样情况”栏时，应当完整、准确。被抽样品的规格、生产日期、批号、执行标准、保质期等应当按照抽样物品或者其外包装、说明书上记载的内容填写，如果没有或者无法确定其中某项内容的，应当注明。抽取样品数量包括检验样品数量以及备用样品数量;抽样基数是被抽样产品的总量。
4.抽样取证的标准应当是现行有效的标准，完整引用标准的内容包括:组织代码+标准号+年代号+标注名称。
5.办案人员应当对样品加贴封条并签名或盖章，“样品封样情况”应当写明被抽样品加封情况、备用样品封存地点。
[bookmark: _Hlk160984759]6.通过网络、电话购买等方式抽样取证的，还应当采取拍照、截屏等方式对交易过程、商品拆包查验及封样等过程进行记录，必要时可以采取公证方式对抽样全过程进行公证。）




[bookmark: _Toc76683329][bookmark: _Toc2923]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30]检测委托书
保市监检鉴委〔20XX〕 X 号
XX食品检验中心：
本局现委托你单位对下列物品进行检测: 
	样品
名称
	规格/
型号
	等级
	生产日期
/批号
	适用标准
或者规则
	样品
数量
	检验
项目
	备注

	XX 牌
话梅皇
	200 克/袋
	/
	20XX0926
	GB14884-
2016
	8袋
	全项检验
	

	（以下空白）
	
	
	
	
	
	
	

	
	
	
	
	
	
	
	

	
	
	
	
	
	
	
	


委托检测事项：对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话梅皇（批号20XX0926）进行检测。
请你单位于20XX年XX月XX日前提交由检测人员及你单位签名盖章的报告一式三份，并在出具的报告中载明以下内容：本局向你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检测的内容、依据、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过程及明确结论，以及你单位和检测人员的资质证明文件。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21185][bookmark: _Toc76683331]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32][bookmark: _Hlk160984841]检测期间告知书
保市监检鉴期〔20XX〕 X 号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作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保市监强制〔20XX〕X号），扣押你单位的有关财物。本局现决定依法委托相关机构对有关物品进行检测。检测期间自20XX年X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期间。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bookmark: _Hlk160984819]（注：检测、检验、检疫、鉴定期间的起算时间一般为委托书送达的次日。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的期间，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相关的国家标准等有规定的，依规定填写期间的起始日期。没有规定的，可以与检测、检验、检疫、鉴定机构确定所需时间，并明确告知当事人。 ）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333][bookmark: _Toc25164]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34]检测结果告知书
保市监检鉴结〔20XX〕 X号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本局依法委托 XX食品检验中心对你单位的下列物品进行检测。
1.  生产的批号为20XX0926话梅皇（商标：XX 牌，规格：200克/袋）。                                               
2. （以下空白）                                               
检测结果为  合格。                              
[你单位如对该检测结果有异议，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附件：检测报告书  1  份
       报告书编号：     XXX     

（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当事人享有复检、复验权利，且客观上具备复检、复验条件的，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复检、复验的权利。如告知复检、复验权利，则应当同时告知复检、复验的期限和受理单位。）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8830][bookmark: _Toc76683335]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36]责令改正通知书
保市监责改〔20XX〕 X 号

XXX超市 ：
经查，你（单位） 未按规定要求销售散装大米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             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在20XX年XX月XX日前改正。
（改正内容及要求：在散装大米的容器外面标明生产日期、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
（逾期不改的，本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予以罚款。）
如对本责令改正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XXX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XXX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Hlk160987422]（注：1.决定责令改正应当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填写本文书时应写明所依据的具体条款。引用法律、法规、规章时，应全称加书名号，准确写明条、款、项。
2.法律、法规、规章对逾期不改、拒不改正的后果有规定的，应当写明相应规定。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此种情形的责令改正决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一并表述，不必单独制作本文书。
[bookmark: _Hlk160987815]4.除情节轻微、当场作出责令改正决定的情形外，使用本文书需填报《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bookmark: _Toc76683337][bookmark: _Toc18802]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38]责令退款通知书
保市监责退〔20XX〕 1 号

XXX物业公司：
经查，你单位 多收取XX大厦100名商户电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二条                                          的规定，存在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一条、《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XXX 日内，将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多付的价款 XXX 元退还给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难以查找的，应当公告查找。拒不退还或者逾期未退还的部分，本局将依法予以没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时，由你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五项 的规定，拒不退还多收价款的，本局将依法从重处罚。]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bookmark: _Hlk160987894]（注：依法需责令当事人退还多收价款的，应当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前使用本文书，责令当事人限期退还。违法行为、退款数额应当明确、具体。）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 月 XX 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14704][bookmark: _Toc76683339]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0][bookmark: _Hlk160988159]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因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本局于20XX年 XX月 XX 日予以立案调查，指定 王XX 、 李XX 为办案人员。现已调查终结，报告如下。
当事人基本情况： 当事人:XXX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XXXXXXX；住所：保定市 XXX 区 XX 路 XX 号；法定代表人：赵 XX。                                
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20XX年XX月XX日，我局收到XX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报告（编号：XXX），报告载明当事人XXX公司销售的XX不合格。我局执法人员王XX、李XX于20XX年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告。经向当事人调查询问并提取相关证据，现已将当事人违法事实调查清楚。                                               
调查认定的事实：当事人在XXX经营豆面等散装食品，经营面积100平方米。20XX年XX月XX日，当事人在未查验供货者罗XX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以3.3元/斤的价格从罗XX处购进豆面300斤，放在经营场所以4.5元/斤的价格对外出售,上述豆面售出8斤，销售额共36元，获利9.6元，在20XX年XX月XX日将剩余292斤退回罗XX处，当事人无法提供票据。                                  
 20XX年XX月XX日，XX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依法对上述豆面进行抽样检验。经检验，上述豆面中含有亮蓝、柠檬黄、日落黄、苋菜红，不符合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不得加入的规定。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不要求复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编号为XXXXXXXX的检验报告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豆面为不合格产品。
2.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检验不合格豆面、未查验供货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和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的事实。
3.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当事人的身份。
4.………………
案件性质：当事人销售检验不合格豆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之规定，构成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
[bookmark: _Hlk160988366]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办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且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人身、财产受损，社会危害性较小。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较轻裁量幅度的适用条件标准“3.未造成人身、财产受损的；4.社会影响较小的；”之规定，建议对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豆面的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 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豆面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建议责令改正，给予没收违法所得36元，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

办案人员：   王XX  20XX 年 XX 月XX 日
   李XX  20XX 年 XX 月XX 日
       办案机构负责人：周XX  20XX 年 XX月 XX 日 
（注：1.“当事人”应当准确记载全称，不得使用简称。
2.“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应当写明案件线索来源、核查及立案的时间，以及采取的先行登记保存、行政强制措施、现场检查、抽样取证等案件调查情况。
[bookmark: _Hlk160988264]3.“调查认定的事实”应当写明当事人实施的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包括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目的、手段、情节、违法所得、危害结果、主观过错等要素，所描述的事实必须有相关证据的支持，客观表述、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4.“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应当列明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所有证据，并写明每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5.“案件性质”应当写明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定性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具体条款和内容。
[bookmark: _Hlk160988388]6.“需说明的事项”可以写明调查过程中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及采纳情况。还应当说明影响行政处罚裁量的事实和理由，从违法案件的具体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结合自由裁量规则、基准进行表述。
7.“处理意见”包括建议给予行政处罚、依法不予行政处罚、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不予行政处罚、移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移送司法机关等。给予行政处罚的，写明拟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数额、期限等具体内容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具体条款和内容。
8.应当有两名办案人员及办案机构负责人签名，并注明日期。）








[bookmark: _Toc76683341][bookmark: _Toc23634]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2]案件审核表

	案件名称
	A 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办案机构
	XXXXXX

	送审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退卷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审
核
意
见
和
建
议
	
经审核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同意案件处理意见：1、没收违法食品2 袋，没收违法包装袋550个；2、没收违法所得70元; 3、罚款50000元整。
                        审核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审核机构负责人
意见
	
同意审核人员意见。
      
      审核机构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备  注
	（注：1.“审核意见和建议”应当具体、明确，区别案件不同情况，提出“…同意案件处理意见”“…建议纠正”“…建议补充调查”或者认为有必要提出的其他意见和建议。
2.注意文书制作时间。审核机构应当自接到审核材料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特殊情况下，需要延长案件审核期限的，应填写《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并报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bookmark: _Hlk160988471]3.本案的办案人员不得作为本案的审核人员。
4.办案机构作为审核机构对案件进行审核的，审核机构负责人和办案机构负责人可以是同一人。）


[bookmark: _Toc11076][bookmark: _Toc76683343]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告知书
保市监罚告〔20XX〕 X号
 XX 商贸有限公司 ：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你公司销售的 XXX 益智玩具（型号XXX）机械和物理性能不合格，证据有：检验报告、现场笔录、询问笔录、产品销售台账、送货单、证照复印件等，该行为涉嫌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构成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鉴于你公司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办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且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影响较小，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较轻裁量幅度的适用条件标准“4.社会影响较小的”之规定，拟对你公司从轻处罚。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规定，责令停止销售，拟对你公司作行政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产品50个；2、罚款5000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数额的通知》                 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 王XX   李XX   联系电话：  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 月 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Hlk160988590]（注：《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明确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行政处罚决定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权利的适用标准的通知》（冀市监办〔2024〕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数额的通知》（冀政函〔1997〕46号）等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管行政处罚听证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省局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行政处罚决定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权利的适用标准予以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行政处罚决定，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权利时，应当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听证范围中较大数额罚款数额的通知》规定执行，即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公民处以 1000 元以上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 10000 元以上罚款，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bookmark: _Toc76683345][bookmark: _Toc14889]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6]陈述申辩笔录
案件名称：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陈述申辩人： 方XX（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                                        
时间： 20XX 年 XX 月 XX 日 XX 时 XX 分至 XX 时 XX 分 
地点：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XX室                                                 
执法人员：   王XX、李XX   记录人：     刘XX       
陈述申辩请求：  违法行为轻微，应当减轻处罚。                                     
陈述申辩内容： 我公司涉案话梅皇虽检出二氧化硫超标，但是超标剂量很小，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我公司在收到检测报告后，立即对涉案批次的话梅皇进行了召回并进行了无害化销毁处理，可以提交召回通知、召回情况说明及召回食品销毁照片和整改报告，我公司尽最大努力消除了该批次食品的社会影响。                                   
综上，鉴于我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且及时消除影响，因此申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我公司减轻行政处罚。                                        
（注：应当如实、完整记录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请求和内容。当事人书面提交陈述申辩意见的，可以不使用本文书。）
[bookmark: _Hlk107165092]陈述申辩人：    方XX               20XX年XX月XX日 
执法人员：      王XX、李XX        20XX年XX月XX日 
记 录 人：      刘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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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861][bookmark: _Toc76683357]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58]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记录
案件名称：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讨论时间：  20XX  年  XX  月  XX  日
讨论地点： 保定市竞秀区翠园街1125号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楼西会议室                                                                           
主 持 人：   林XX（局长）                                                                                                                                                               
出席人员：  李XX（副局长）、刘XX（副局长）、王XX（副局长）、张XX（副局长）                                                                            
列席人员：  韩XX（法规处处长）、李XX（食品生产处处长）、陈XX（综合执法局食品支队队长）、王XX（综合执法局食品支队科员）、李XX （综合执法局食品支队科员）                                                                       
记 录 人：   李XX （综合执法局食品支队科员）                                                                    
讨论记录：
林XX:现在召开部门负责人案件集体讨论会，研究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根据相对人的申请，依法举行了听证并形成了听证意见，听证意见建议改变罚款的数额，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我们组织这次集体讨论做出最终处罚决定。本次会议，机关负责人应参会5人，实际参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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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符合我局有关规定要求。下面请办案人员介绍该案案情。
办案人员王XX:下面我介绍一下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的基本情况。20XX年XX月XX日，我局接到省局转来的***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编号:XXX)，显示当事人20XX年XX月XX日生产的话梅皇(商标:XX牌，规格型号:200g/袋，批号20XX0910)，经检验二氧化硫含量超标。20XX年XX月XX日经批准立案调查。当日，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2袋话梅皇(批号20XX0910)、500袋话梅皇(批号20XX0926)和550个食品包装袋采取了扣押措施。现场抽检了当事人库存的批号为20XX0926的成品话梅皇。20XX年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报告(编号:XXX)，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复检申请。20XX年XX月XX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20XX年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结果告知书》和《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延长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查，当事人20XX年XX月XX日生产的话梅皇，经抽检二氧化硫含量超标，本批次违法食品共生产150袋(200g/袋)，自检用了8袋，留样2袋，剩余的140袋于20XX年XX月XX日以43元/袋的价格销售到XX市B商业大楼有限公司,涉案违法食品货值金额645元，违法所得70元(成本价:3.8元/袋)。另当事人生产的批号为20XX0926的成品话梅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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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为合格产品。(B商业大楼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话梅皇的违法线索已依法移送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检验报告(编号:XXX)2份、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记录、产品销售台账、出厂自检报告、送货单，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送达回证等。          
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规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和第二款“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包装袋，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鉴于当事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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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办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且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人身、财产受损，社会危害性较小。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较轻裁量幅度的适用条件标准“3.未造成人身、财产受损的；4.社会影响较小的；”之规定，建议对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较轻裁量幅度的裁量基准“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 6.5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拟对当事人作行政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食品2袋，没收违法包装袋550个;2、没收违法所得70元;3、罚款50000元整。               
林XX:请法制审核机构负责人说明审核意见。             
韩XX:经审核，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同意办案机构拟处罚建议。                                                  
林XX:请听证主持人说明该案的听证情况。                
吴XX:20XX年XX月XX日，当事人向市局提出听证申请，我局依法于20XX年XX月XX日组织了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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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主要陈述、申辩意见:1.当事人不存在向涉案话梅皇超量添加食品添加剂的行为，主观上无过错;2.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且主动召回了107袋违法食品，无社会危害性，应不予处罚。                                         
经过听证认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包装袋，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鉴于当事人具有依法可以从轻行政处罚的情节，建议对当事人作行政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食品2袋，没收违法包装袋550个;2、没收违法所得70元;3、罚款50000元整。            
林XX:综合考虑案情，同听证意见。                                                
刘XX:同意。                                        
王XX:同意。                                        
张XX:同意。                                        
李XX:同意。                                                                                           
处理意见：  综合大家的意见和办案人员陈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处罚适当，最终处理决定如下:1、没收违法食品2袋，没收违法包装袋550个;2、没收违法所得70元;3、罚款50000元整。                                                                  
出席人员签名：林XX、李XX、刘XX、王XX、张XX                                                              
（注：“讨论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如实记录会议参加人员的意见。“讨论处理意见”应简明表述案件处理意见，包括定性、处罚等方面内容。出席人员应当在讨论记录上签名。案件审理委员会记录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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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683360]行政处理决定审批表
	案件名称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案

	立案时间
	20XX年 XX 月XX日

	行政处理决定建议类别
	给予行政处罚       □有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不予行政处罚  □移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   □移送司法机关         □其他                

	是否经过复核
（听证）程序
	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者未申请听证
□案件经复核或者听证

	建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内容、主要事实、理由、依据
	

[bookmark: _GoBack]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规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当事人生产的食品包装标签未标明成分（苯甲酸）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二）项规定，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建议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食品2袋，没收违法包装袋 550 个；2、没收违法所得16.5元；3、罚款30000元整。
   
办案人员：王XX（执法证号：XXXXXXXXX）   
                            李XX（执法证号：XXXXXXXXX）
                        　20XX 年XX月XX日

	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中提出的
主要意见
	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听证。

	复核意见或者
听证意见
	
未经过复核或听证。

	办案机构
负责人意见
	
同意，报请部门负责人审批。
     办案机构负责人：XXX
20XX年 XX月XX日

	部门负责人
意见
	
同意办案机构意见。
  
         部门负责人：XXX
20XX年XX月 XX日

	备注
	
经20XX年XX月XX日集体讨论同意。本案已由审核机构（市局30万元以上的重大案件由法规处法制审核，非重大案件分别由综合执法局执法监督科、高新区、白沟新城分局法规科案件审核）于20XX年 XX月XX日出具审核意见，审核意见为同意案件处理意见：1、没收违法食品2袋，没收违法包装袋 550 个；2、没收违法所得16.5元；3、罚款3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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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经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的案件，应当在“备注”栏注明:“经XX年XX月XX日，集体讨论决定，同意。”
2.经审核机构审核的，应当在“备注”栏注明：“本案已由审核机构于XX年XX月XX日出具审核意见，审核意见为XXX”。
3.“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中提出的主要意见”栏的内容应当简明扼要，重点明确。
4.办案机构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应当写明审批意见并签名。）







[bookmark: _Toc27865][bookmark: _Toc76683363]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62]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市监当罚〔20XX〕 X号
当事人：              XX 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                            
住所：     河北省保定市XX街 XX号                                       
法定代表人：      王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                                   
联系电话：     XXX       其他联系方式：   XXX              
执法人员：    李XX      ，执法证号：   XXXXX                       
执法人员：    赵XX      ，执法证号：   XXXXX                      
你单位         餐具未进行消毒                                               的行为，违反了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五项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的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警告；
□罚款    /    元。
罚款按下列方式缴纳：
□当场缴纳；
□即日起15日内通过        /      缴纳罚款。
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XXX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你单位也可以通过本局提交行政复议申请，本局会及时处理；如需维持本行政处罚决定，本局会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转送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或者行政复议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 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罚没许可证号：XXXXXXXX。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 月 XX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执法人员已向你单位出示执法证件，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罚地点：        河北省保定市XX街XX号                                             
当事人确认及签收：   王XX     20XX 年 XX 月 XX 日   
执法人员：           李XX     20XX 年 XX月 XX 日   
           赵XX     20XX 年 XX月 XX 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注：1.只有当事人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律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使用本文书。
2.本文书应当在发现当事人违法行为的现场作出。
3.应当准确勾选行政处罚种类。
4.书写罚款金额应当使用汉字数字，并填写正确。
5.当事人拒绝签名的，执法人员应当当场注明情况并记录。
6.有关材料七个工作日内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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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6683364]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市监处罚〔20XX〕 X 号

当事人：    A 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XXXXXXX                                  
住所：  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法定代表人：    楚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本局接到省局转来的XXX食品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20XX年XX月XX日生产的话梅皇，经检验二氧化硫含量超标，且含有苯甲酸但标签未进行标注。20XX年XX月XX日经批准立案调查。XX月XX日，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对现场检查中发现的2袋话梅皇(批号20XX0910)、500袋话梅皇(批号20XX0926)和550个食品包装袋采取了扣押措施。现场抽检了当事人库存的批号为20XX0926的成品话梅皇。20XX年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报告，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复检申请。20XX年XX月XX日，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20XX年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结果告知书》和《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延长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20XX年XX月XX日下午，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生产车间、包装库、成品库、原辅材料库、化验室、办公室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处于停产状态，现场发现留样违法食品2袋、批号20XX0926的话梅皇500袋和550个违法食品包装袋。当事人经理李XX现场提供了话梅皇食品原料购货票据、进货记录、食品生产记录、公司出厂检验报告。20XX年XX月XX日，当事人经理李XX又提供了供货者许可证复印件和产品合格检验报告复印件、产品销售台帐、送货单。                                                                                       
经查，当事人20XX年XX月XX日生产的话梅皇，经抽检， 二氧化硫含量超标，且食品中含有苯甲酸但标签未标注，本批次违法食品共生产150袋，自检用了8袋，留样2袋，剩余的 140袋于20XX年XX月XX日以4.3元/袋的价格销售到XX市B商业大楼有限公司，案发后召回107袋，涉案违法食品货值金额645元，违法所得16.5元（成本价：3.8元/袋）。当事人生产的批号为20XX0926的成品话梅皇经抽检为合格产品。（B商业大楼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话梅皇的违法线索已依法移送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检验报告2份，证明当事人生产的话梅皇（批号20XX0910）二氧化硫含量超标，且含有苯甲酸但标签并未进行标注；证明批号为20XX0926的成品话梅皇为合格食品。
2.现场笔录，证明当事人已停产，涉案产品销售及库存情况。
3.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生产涉案产品的情况，以及进、 销货物及原料情况。
4.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记录、产品销售台账、出厂自检报告、送货单，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话梅皇原料情况、生产数量、销售去向、销售数量、价格。
5.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及代理人资格、代理权限。
本局于20XX年XX月XX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的话梅皇（批号20XX0910）经检验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硫含量超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构成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 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当事人生产的话梅皇（20XX0910）含有苯甲酸但标签并未进行标注，属于食品包装标签未标明成分（苯甲酸）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 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二）成分或者配料表；”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办案，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提供有关证据材料；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主动召回售出的食品，及时通知购货方停止销售，并对召回的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抽检其生产的其他批次产品合格；认为其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定，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和《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 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 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和第二款“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以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八条第三款“实施行政处罚，对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按照罚款额度高的规定处以罚款处罚，其他处罚种类一并实施”的规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包装袋，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鉴于当事人具有依法可以减轻行政处罚的情节，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九条：“(一)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行政处罚种类或者行政处罚幅度。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行政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行政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数额以下确定罚款数额”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食品2袋，没收违法包装袋550个;
2.没收违法所得16.5元;                                                       
3.罚款30000元整。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XXXX银行（代收机构名称:XXX，地址:XXX）,或者通过XXX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缴纳方式：XXXX）。到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XXX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XXX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罚没许可证号：XXXXXXXX。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注：1.“主体资格证照名称”:医疗机构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不可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代替主体资格证照（营业执照）。营利性医疗机构有营业执照，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需要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证明主体资格。
2.“住所(住址)”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根据当事人实际情况选择后，去除小括号使用。
3.“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应当写明案件线索来源、核查及立案的时间，以及采取的先行登记保存、行政强制措施、现场检查、抽样取证等案件调查情况。
4.“案件事实”应当包括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目的、手段、情节、违法所得、危害结果、主观过错等要素，所描述的事实必须有相关证据的支持。
5.“相关证据及证明事项”应当列明认定案件事实所依据的所有证据，并写明每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
6.“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复核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应当写明行政处罚告知的送达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内容，经过听证的案件，还需写明听证意见;对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的复核情况以及采纳或者不予采纳的理由。
7.“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应当准确引用定性依据和处罚依据，应当使用法律、法规、规章的全称加书名号，并准确写明条、款、项。
8.“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应当从违法行为的具体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主观过错以及公平公正要求等方面，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依据和理由加以表述，阐明对当事人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形。
9.责令改正不属于行政处罚，不列入行政处罚内容，应当在行政处罚内容前表述。
上缴国库不是处罚项，是罚款的处置方式，不能写入处罚内容。
[bookmark: _Hlk160990004]10.关于裁量规则和基准的适用：省市场监管局最新的裁量规则和基准是2023年8月29日版《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省药监局最新的裁量规则是2020年12月30日印发、2021年1月15日施行的《河北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适用情形》，省药监局最新的裁量基准是2023年8月15日印发的《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国家药监局最新的《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于2024年8月1日起施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药品和医疗器械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的通知》（国食药监法〔2012〕306号）同时废止。
1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管辖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13号），2022年5月1日起，河北省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除特殊类型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外，绝大部分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大部分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将下沉至14个基层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保定的集中管辖基层法院是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二审上诉至各自辖区的中级人民法院。此次管辖调整暂不涉及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的权属、侵权纠纷以及垄断纠纷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属、侵权纠纷以及涉驰名商标认定第一审民事、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二款规定：“本规定第一条及本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标的额在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数额以上的，以及涉及国务院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海关行政行为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bookmark: _Toc76683365][bookmark: _Toc8657]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66]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市监不罚〔20XX〕 X 号
当事人：       XX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XX                               
住所：        河北省保定市XX路XX号                                  
法定代表人：    于XX                                
身份证件号码：   XXXXXXX                                     

我局于20XX年XX月XX日收到保定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报告内容显示当事人销售的标称保定市 XX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老面包（软式面包）（生产日期：20XX- 1- 10，规格型号：310 克/袋）“酸价（以脂肪计）”项目不符合 GB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糕点、面包》要求（标准指标：≤5，实测值：5.8），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我局执法人员于20XX年XX月XX日向当事人现场送达《检验报告》和《河北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20XX年XX月XX日对当事人涉嫌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申请。                           
经查，当事人经营的不合格老面包（软式面包）（生产日期：20XX-1-10，规格型号：310 克/袋）共购进40袋，进价为6.6元/袋，售价为6.9元/袋。已全部销售完毕，无库存。当事人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检验报告》（NO：XXXXXX），证明该公司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2. 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委托人身份；
4. 生产厂家保定市 XX 食品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同批次出厂检验报告复印件、产品进货的电子台账截图，证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5.现场检查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40袋不合格的老面包已销售完；
6.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采购和销售不合格老面包的情况；
7.照片6张，证明对当事人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的情况。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销售部经理王XX陈述称供货公司资质资料齐全，进货台账清楚，向其索要了产品出厂检验报告，已经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不知道所采购的老面包（软式面包）（生产日期：20XX-X-XX，规格型号：310 克/ 袋）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我局予以认可。20XX年XX月XX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保市监罚告〔20XX〕X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其他陈述、申辩。                               
当事人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老面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之规定，构成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之规定，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因违法食品已全部销售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决定对当事人免予处罚。                                      
如当事人不服本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XXX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XXX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你单位需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食品类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提高法律意识；                                              
2. 规范经营行为，遵守行政管理秩序。                                           

罚没许可证号：XXXXXXXX。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XX日    
      

（注：1.当事人确有违法行为但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时使用的文书。
2.调查终结认定违法行为不成立的，调查终结后可直接结案，不需要使用本文书。
3.本文书应当包含对当事人进行有针对性教育的内容。如:要求当事人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可列明与违法行为相关的具体法律法规目录或条文;要求当事人规范经营行为，遵守行政管理秩序;要求当事人增强安全主体责任意识，加强安全规范管理等。具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76683367][bookmark: _Toc24378]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68]分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保市监分通〔20XX〕 X 号
XXX公司：
[bookmark: _Hlk156929098]本局于20XX年XX月XX日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保市监处罚〔20XX〕X 号），处罚款 50000元。你单位于20XX年XX月XX日向本局提出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本局同意你单位分期缴纳，时限及数额具体为: 20XX年5月5 日前缴纳罚款10025元; 20XX年6月10日前缴纳罚款10000元;20XX年7月15日前缴纳罚款10000元。你单位应当在每期缴款时间届满前缴清当期缴款数额，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应缴纳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月XX日    
（注：应当按照当事人书面申请的内容，准确填写本文书。缴纳罚款的方式应当写明是延期或分期。延期缴纳的，应当明确延期的合理期限;分期缴纳的，应当明确期数、每期缴纳的数额和合理期限。）

[bookmark: _Toc76683371][bookmark: _Toc32390]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13471][bookmark: _Toc76683369]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70]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保市监罚催〔20XX〕 X 号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
本局于	 20XX 年 XX月 XX日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 市监处罚〔20XX〕XX 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没有履行：1、罚款XX万元；2、因逾期未缴纳上述罚款，依法加处的罚款XX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局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 李XX   王XX    联系电话：  XXXX                
联系地址：      XXX区XX号XX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XX月 XX日    
（注：罚没款数额及加处罚款数额应当明确，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应当与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时间、罚没款数额等内容一致。）

[bookmark: _Toc76683373][bookmark: _Toc16862]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72]强制执行申请书
保市监执申〔20XX〕 X 号

申请人：   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  XXX              职务：  局长                  
地址：   XX市XX区XX路XX号                                           

被申请人：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XXX                        
住所：     XX市XX区XX路XX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X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X                                   
                                       
请求事项：
申请    XXX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保市监处罚〔20XX〕 XX 号）中  罚款50000元  的处罚内容；
2．加处罚款 50000 元，计算方式为 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 。

申请强制执行的事实和理由：
本局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对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保市监处罚〔 20XX 〕 XX 号）， 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本局于 20XX 年 XX 月 XX 日向被申请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保市监罚催〔20XX〕 XX 号），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仍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的规定，特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XXXXXX                                    

　　附件：1.《行政处罚决定书》（保市监处罚〔20XX〕XX 号）
　2.《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保市监罚催　〔20XX〕 X 号）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4.当事人意见及其他材料                                             

行政机关负责人：  XXX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XX年 XX 月 XX 日   
（注：1.申请强制执行的事项要准确、完整，应当是行政处罚决定中当事人未履行的部分;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当事人加处罚款的，要一并申请。
[bookmark: _Hlk160991199]2.注意文书制作时间。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且在收到催告书十个工作日后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在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自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起计算。应准确把握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避免超期申请。）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74]送达回证
	 送达文书称
 及文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市监处罚〔20XX〕X号

	  受送达人
	XXX有限责任公司

	送达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送达地点
	保定市XXX区XX路X号

	送达方式
	直接送达

	收件人
	张XX
20XX年X月XX日

	送达人
	李XX   王XX
20XX年X月XX日

	见证人
	
              刘XX
年  月  日

	备注
	（注：一般适用于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和委托送达。“收件人”与“受送达人”不一致时，应当审核“收件人”的法定资格并在“备注”栏中注明收件人的身份。“送达时间”应当精确到日。根据实际情况，也可精确到时、分。“送达地点”应当填写街道、楼栋、单元、门牌号等完整信息。“送达方式”应当填写完整，如直接送达不能仅填写“直接”。“送达人”应当填写两名执法人员姓名。当事人拒绝签名的，执法人员应当当场注明情况并记录，必要时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签名或以其他方式确认。）



[bookmark: _Toc6197][bookmark: _Toc76683375]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76]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保市监罚送告〔 20XX 〕 X号

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
[bookmark: _Hlk156933981]本局于20XX年XX月XX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保市监罚催〔20XX〕X号）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本局决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内容是： 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保市监处罚〔20XX〕XX号）确定的下列义务：1.罚款50000元；2.因逾期未缴纳上述罚款，依法加处罚款50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局现催告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方式依法履行上述义务。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局领取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保市监罚催〔20XX〕X号），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 李XX   王XX    联系电话： XXXXXX          
联系地址：   保定市XXX区XX路XX号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XX年XX 月 XX 日   

（注：1.因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采取其他送达方式(包括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及其他合理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适用本文书。
2.应当写明送达的行政处罚文书的名称、文号和主要内容，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的，应当一并公告。
3.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告栏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的，应当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张贴过程。）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bookmark: _Toc31221][bookmark: _Toc76683377]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78]涉案物品处理记录

处理物品：见《财物清单》（文书编号：保市监物〔20XX〕XX号）                                               
物品来源：《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市监处罚〔20XX〕X 号）                                              
处理依据： 《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                                           
处理时间：    20XX 年 XX 月 XX 日                                           
处理地点：     XXXXXXXXX                                        
执行人：  孙XX  、    李XX      
监督人：       钱XX                                     
处理情况： 根据《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保市监处罚〔20XX〕X 号）我局对A食品商贸股份有限公 司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2 袋话梅皇（商标：XX 牌，规格：200 克/袋，批号20XX0910）和550个违法包装袋予以没收。XXXX 年 XX 月 XX日在XXXX对没收的产品进行了销毁。                                           
（ 以下空白）                                          
                                                        
执行人：     孙XX                  20XX年XX月XX日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监督人：以上情况与现场一致。钱XX   20XX年XX月XX日

[bookmark: _Toc32011][bookmark: _Toc76683379]第 1 页共 1 页

（注：1.“处理物品”中的《场所/设施/财物清单》应当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查封、扣押或者依法没收物制作的清单，清单的备注栏中可以填写物品的处理方式。
2.“物品来源”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等文书及文号。
3.“处理依据”应当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罚没物资处理制度、物品先行处理制度等对物品进行处理的审批决定，如《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
4.“监督人”一般是到场参与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纪检、法制、财务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是第三方见证物品处理过程的人员。
5.“处理情况”应当详细记录物品处理前的自然和质量状况以及参与处理的部门、人员、处理过程、处理结果等。
6.根据实际情况，可附物品处理过程的照片、录像等资料。）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80]结案审批表
	案件名称
	保定市XXX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立案日期
	20XX年XX月XX日
	办案人员
	李XX  王XX

	处理决定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保市监处罚〔20XX〕X号）
	处理决定日期
	20XX年XX月XX日

	结案情形
	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  □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案件终止调查          □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      移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
□移送司法机关          □其他：              

	行政处罚内容
	1.罚款80000元;2.没收不合格的方便面35箱。

	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方式
	主动履行
□强制执行
□其他：             
	罚没财物
处置情况
	没收的35箱不合格方便面已于20XX年XX月XX日销毁。

	办案人员意见
	行政处罚内容已履行完毕，没收财物已销毁，建议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予以结案。       
办案人员： 王XX（执法证号：XXXXXXXXX）   
李XX（执法证号：XXX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办案机构
负责人意见
	同意，报请部门负责人审批。
办案机构负责人：赵XX
　　　                    20XX年XX月XX日

	部门负责人
意见
	同意结案。
                     部门负责人：刘XX
　　　　　　　　　        20XX年XX月XX日

	备  注
	（注：罚没财物处置情况应当写明罚没财物的处置时间、方式及结果。）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情况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保市监处罚〔20XX〕X号

	案由
	XXX箱包店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案

	公开情形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依法公开。
其他需要公开的情形。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不予公开的。
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三个工作日内撤回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并公开说明理由。
（以上四个情形选其一填写）

	公开网站
	河北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网站公开
情况截图
	





将网站公开情况截图粘贴在此处。




[bookmark: _Hlk160992455]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
保市监信用告〔20XX〕第XX号
XXX有限公司：
你单位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于20XX年XX月XX日被处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XXX市监处罚〔20XX〕XX号。
[bookmark: _Hlk160991677][bookmark: _Hlk160992711]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河北省社会信用信息条例》、《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等文件规定，该行政处罚信息将于7个工作日内上报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至“信用中国”网站进行公示（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最短公示期为三个月，最长公示期为三年，其中涉及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一年）。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满足最短公示期并履行法律责任和义务后，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在线申请修复，可登录“信用中国”或“信用保定”网站（http://xy.baoding.gov.cn/）了解信用修复要求、机制、流程等内容。（信用修复咨询电话：0312－XXXXXXX）。
 提示：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均在“信用中国”或相关信用门户网站线上申请提交材料（无须到现场提供材料），不收取任何费用。
 
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约谈通知书
保市监约谈〔20XX〕XX号
[bookmark: _Hlk156938267]
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 
为了解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经营酿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请你于20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到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XXX室说明有关情况。
联系人:李XX         联系电话:XXXXXX 
联系地址:保定市XX区XX路XX号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约谈记录
时 间:20XX 年XX月XX日XX时XX分至XX时XX分
地 点: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XXX室
约谈人:崔XX、李XX
被约谈人:黄XX
联系电话:XXXXXX
[bookmark: _Hlk156939635]住 址:保定市莲池区XX街XX号 
工作单位: 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   职务: 负责人
今天，我局组织对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负责人黄XX进行责任约谈，记录如下:
崔XX:20XX年XX月XX日，我局对保定市莲池区XXX便利店(以下简称你店)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时，随机抽取你店待售的成品酿皮，委托XX食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检验(《检验委托书》保市监检委〔20XX〕XX号)。20XX年XX月XX日，我局收到XX食品质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酿皮《检验检测报告》(No:XXXXXXX)1份。检验结果显示:柠檬黄项目实测值为0.006g/kg(规定不得检出)，硼酸项目实测值为552.65mg/kg(规定不得检出)，柠檬黄不符合 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硼酸不符合《关于印发<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第一批)>的通知》(食
被约谈人: 黄XX                     20XX年XX月XX日
约谈人: 崔XX 、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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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整治办〔2008〕3号规定)。
下面，结合办案人员调查核实的情况，我重点谈谈你在销售酿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你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提几点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案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 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第二款规定“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证据，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据你称，自20XX年XX月XX日开始，你店从赵XX处购进酿皮开始销售，进货时向赵XX索要过《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等有效资质证照，赵XX称自己《营业执照》已经过期，《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证》还没有办下来，也未提供合格证明文件。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你店在采购食品时，并未真正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禁止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根据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酿皮中食品添加剂檬黄规定不得检出，由此说明你店
被约谈人: 黄XX                     20XX年XX月XX日
约谈人: 崔XX 、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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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属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你销售的酿皮经检测检出硼酸，硼酸并不在食品添加剂范畴，它是一种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属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物质，你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你店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酿皮的行为，充分暴露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对采购销售的食品查验把关不严，疏于对食品经营过程控制法定义务的落实，食品经营状况隐患问题不容忽视。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几点要求，希望你店充分认识销售禁止销售食品的违法性及可能产生的后果和不良影响，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1.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建立、履行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落实。2.切实履行进货查验法定义务，对供货者无法提供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明的，一律不得经营销售，对日常购进销售的食品，不但要索证索票，还要如实记录好食品的名称、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等信息。3.落实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及时消除潜在安全隐患。如发现销售不符合安全食品的违法行为，要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李XX:硼酸是一类禁用于食品的添加剂,长期摄取添加了该物质的食品,会引起消化道损害或皮肤出疹等症状，我国禁
被约谈人: 黄XX                     20XX年XX月XX日
约谈人: 崔XX 、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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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作为食品添加剂。你店销售检出硼酸的酿皮，虽未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但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下一步，你店要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切实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销售不安全食品情况的再次发生。
黄XX:刚才，两位同志指出的问题很客观、准确。不合格酿皮从我店流出，是我本人没有尽到店内负责人的职责所致，我对食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所做工作还存在一定的缺失，我应当承担责任。回去后，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有关禁止生产经营食品的要求，第五十三条有关落实食品采购索票的要求，逐条对照，逐条落实。一定按照市场监管局同志提出的具体要求，立即行动，按照食品经营过程控制要求，落实主体责任，积极改进存在的问题，尽力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保证今后所销售食品安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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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人: 崔XX 、 李XX              20XX年XX月XX日
第4页共4页

	全宗名称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档案类别
	行政处罚案件卷宗

	案件名称
	XX公司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保市监处罚（20XX）X号
	办案机构
	XX局综合执法大队

	办案日期
	
立案日期 20XX年X月XX日
结案日期 20XX年X月XX日
	保管期限
	
永久

	本卷共   X   件   X  页
	归档号
	
20XX000X






	全宗号
	目录号
	案卷号

	XX
	XX
	XX



[bookmark: _Toc76683381]
（注：1.“案件名称”栏按照“当事人姓名(名称)+违法行为+案”的方式填写。对于案件终止调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立案调查后移送司法机关等处理决定，按照“当事人姓名(名称)+涉嫌+违法行为+案”的方式填写。
2.“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发文字号填写。对于案件终止调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立案调查后移送司法机关等处理决定，不填写此项内容。
3.“办案机构”栏应当填写负责承办案件的机构的全称。
保管期限，永久或定期，需根据行政处罚案件档案保管期限有关规定写明，保管期限自立卷之日起计算。
4.归档号由立卷人填写。由8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前4位为案件办理当年的年份号，后4位为结案案件的流水号，自 0001 号开始，一案一号，依次编号。
[bookmark: _Hlk160993008]5.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由本部门档案管理部门填写。全宗号是档案主管部门指定给立档单位的编号;目录号是全宗内案卷所属目录的编号，在同一个全宗内不允许出现重复的案卷目录号;案卷号可依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确定。）







卷内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日期
	页号
	备注

	1
	
	立案审批表
	20XX.XX.XX
	1
	

	2
	保市监处罚（20XX）X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20XX.XX.XX
	2-5
	

	3
	
	送达回证
	20XX.XX.XX
	6
	

	
	
	……
	
	
	

	
	
	
	
	
	

	
	
	
	
	
	

	
	
	
	
	
	


[bookmark: _Toc76683382]

（注：1.正卷目录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填写:案审批表行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证据材料、听证笔录、财物处理单据、其他有关材料。
2.副卷目录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填写:案源材料、调查终结报告审核意见、听证报告、结案审批表、其他有关材料。
卷内文件有文号的，应当填入文号。
3.“页号”栏应当写明每份文件在整个案卷中的起止页号。以阿拉伯数字编写页号，空白页不编写页号。
4.“日期”栏应当写明该文件的制作或者形成日期。
5.写明该文件的制作、收集日期。填写时可省略“年”“月”“日)字。时间以8位数字表示，其中前4位表示年，中间2位表示月，后2位表示日，月日不足两位的，前面补“0”。）



证物袋（封面格式）

	编号
	证物
名称
	数量
	证物
来源
	提取/收到
日期
	备考

	1
	XXX案执法全过程记录光盘
	1张
	现场拍摄制作
	20XX.XX.XX
	

	...
	
	
	
	
	

	...
	
	
	
	
	

	...
	
	
	
	
	

	...
	
	
	
	
	

	
	
	
	
	
	

	
	
	
	
	
	

	
	
	
	
	
	

	
	
	
	
	
	









证物袋示例
[image: Scan]




卷内备考表
 
	



本卷情况说明：
缺损、修改、补充、部分灭失等情况。


    
（注：1.“本卷情况说明”写明有无缺损、修改、补充、部分灭失等情况。
2.“立卷人”应当由整理装订案卷的工作人员签名，一般是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执法办案人员，也可以是负责档案工作的人员。
3.“检查人”应当由负责检查案卷质量的审核人员签名。
4.“立卷时间”应当填写案卷整理完毕经审核合格予以归档的日期。）







立卷人：王XX  李XX
检查人：赵XX
立卷时间：20XX年X月X日








（二）
省药监局相关执法文书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XXX）物品清单
                                                       第  1  页共  1  页
当事人：  XXX制药有限公司                地 址：  保定市XX区XX街XX号  
	品名
	生产厂家、进口单位
	规格
	生产批号
或生产日期
	数量
	单价
	包装或
储存条件
	备注

	XXX
	XXX生物有限公司
	30片/盒
	20XX年XX月XX日
	100
	35元/盒
	阴凉、避光保存
	

	以下空白
	
	
	
	
	
	
	

	
	
	
	
	
	
	
	

	
	
	
	
	
	
	
	

	
	
	
	
	
	
	
	

	
	
	
	
	
	
	
	

	
	
	
	
	
	
	
	

	
	
	
	
	
	
	
	

	
	
	
	
	
	
	
	

	
	
	
	
	
	
	
	

	
	
	
	
	
	
	
	

	
	
	
	
	
	
	
	

	
	
	
	
	
	
	
	

	
	
	
	
	
	
	
	

	
	
	
	
	
	
	
	

	
	
	
	
	
	
	
	

	其他物品
	无。


上述物品品种、数量经核对无误：

当事人签字：     XXX                        执法人员签字：       XXX、XXX       

20XX年XX月XX日                                   20XX年XX月XX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封   签

	

抽样单位（盖章）：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品名及批号：  XXX（24020035）                 
生产日期：  20XX年XX月XX日                              

	
	生  产  单  位：   XXX制药有限公司                     

	
	抽样单位经手人：XXX、XXX

	
	被抽样单位（盖章）：XXX药品销售连锁第二十一店

经手人：XXX


	
	抽样签封日期：20XX年XX月XX日                   

	备注
	

















药品抽样记录及凭证
                                                        编号： XXXXXX    

     抽样人签名： XXX、XXX   
	抽样单位：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抽样日期：2024年XX月XX日

	药品名称：止咳宝片
	生产日期：2022/10/27

	效期：24个月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0900030

	规格：每片重0.35g

	生产、配制单位或产地：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抽样单位/被抽样场所：XXX医药有限公司

	被抽样单位地址：XX市XX区XX街XX号

	邮政编码：XXXXXX
	联系电话：XXXXXX


1.药品种类：                                       注： 是   否   
进厂原料（包括化工原料、药用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等）□；
中间体（半成品）□；制剂☑；原料药□；药材（个子货、饮片）□。 
2.外包装情况：
（1）硬纸箱☑；麻袋□；木箱□；纤维桶□；蛇皮袋□；铁桶□；铝听□；牛皮纸袋□；其他    
（2）药品名称、批号、生产厂家、批准文号、商标、生产日期是否相符：
均相符。
（3）包装有破损；有水迹；有霉变；有虫蛀；有污染；其他 无      
3.库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库存温湿度： 温度20℃；湿度60%。             
4.抽样情况：
（1）样品包装：玻瓶□；纸盒☑；塑料袋□；铝塑□；其他             
（2）抽样数量及单价：9盒；28元/盒
（3）抽样药品支付费用：252元
（4）生产、配制或购进数量：1200盒
（5）已销售或使用数量：200盒
（6）库存数量：1000盒
（7）备注：监督抽检



被抽样单位：以上抽样情况属实，样品已当场签封。    
被抽样单位经手人签名（盖章）：XXX
注：本凭证一式三联，第一联抽样单位留存，第二联送被抽样单位，第三联随检品送检验单位。

化妆品抽样记录及凭证
编号： GC20231306XXX 

	被抽  样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XXX

	
	单位地址
	XX省XX市XX区XX街XX号

	
	法定代表人
	XXX
	联系人
	XXX
	营业执照号
	XXXXXX

	
	电    话
	XXXXXX
	传  真
	XXX
	邮  编
	XXX

	抽样  地点
	生产环节：□成品库    其他（     /     ）
经营环节：□批发市场  小商店  商场  □超市 专卖店  □药店  □网购 □美容美发场所
其他（     /     ）

	样品  信息
	样品类别
	防晒

	
	样品名称
	相宜本草清爽防晒霜

	
	样品批号
	XXX
	生产日期
	XX年XX月XX日
	限期使用日期/保质期
	XX年XX月XX日

	
	批准文号/备案号
	国妆特字XXX
	抽样数量
	6
	包装规格
	XXg

	
	保存条件
	常温   ☑阴凉   冷冻   □其他：

	
	产地
	国产产地（ 广东广州） □进口产地（         ）
	生产/进货数量
	X瓶

	标示生产企业/代理商信息
	生产企业/代理商名称
	XXX日化厂

	
	生产企业/代理商地址
	XX省XX市XX区XX街XX号
	邮编
	XXX

	
	生产许可证明文件
	X妆XXXXXX
	联系电话
	XXXXXX

	
	委托单位名称
	/

	
	委托单位地址
	/

	抽样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
	保定市高开区翠园街1125号
	邮编
	XXX

	
	联系人
	XXX
	电话
	XXXXXX
	传真
	XXX

	备注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被抽样单位对抽样程序、过程、封样状态及上述内容无异。
被抽样单位签名（盖章）：XXX


                         20XX年XX月XX日
	抽样人（签名）：XXX、XXX
抽样单位（公章）：XXX
                 

                20XX年XX月XX日

	样品交接情况：完好无损。
	收样人（签名）：XXX
检验机构（盖章）：XXX         
                       
     20XX年XX月XX日




注：本凭证一式三联，第一联抽样单位留存，第二联送被抽样单位，第三联随检品送检验单位。

医疗器械抽样记录及凭证
编号：  XXXXXX  

抽样编号：XXXXXXXXXXXXX                               抽样日期20XX年 XX月XX日
	抽
样
情
况
	标示产品名称
	医用一次性无菌防护服

	
	产品注册证（备案号）
	冀械注准2021214XXXX

	
	产品技术要求
（或注册产品标准）
	冀械注准2021214XXXX

	
	标示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
	名称
	涿州XX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所在省份
	河北省

	
	
	地址
	涿州市开发区XXX小区

	
	
	电话
	0312-6672XXX
	传真
	0312-6672XXX

	
	受托生产企业(若存在)
	名称
	/

	
	
	所在省份
	/

	
	
	地址
	/

	
	
	电话
	/
	传真
	/

	
	进口产品代理人
	名称
	/

	
	
	所在省份
	/

	
	
	地址
	/

	
	
	电话
	/
	传真
	/

	
	规格/型号
	连身式/灭菌型，175（XL）
	生产日期
	2022/11/10

	
	
	
	批号
	20221101

	
	
	
	出厂编号
	/

	
	生产或购进数量
	5387件
	已销售或使用数量
	4354件

	
	库存数量
	1033件
	抽样数量
	30件

	
	[bookmark: _Hlk56678589]该抽样批总价格（元）
	1050.00元（35元*30件）

	
	有效期截止日期
	2025/11/09

	
	抽样地点
	公司库房

	被
抽
样
单
位
情
况
	生产                   □进口产品代理人
□经营（不含进口产品代理人） □使用
□注册人、备案人（非自行生产的）
	有许可证（备案号）
□无许可证（备案号）
编号：冀食药监械生产许20150006号

	
	单位名称
	涿州华诺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涿州市开发区万达工贸小区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张XX
	邮政编码
	072XXX

	
	电话
	0312-6672XXX
	传真
	0312-6672XXX

	抽
样
单
位
情
况
	单位名称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地址
	石家庄市红旗大街XXX号

	
	联系人
	姜XX
	邮政编码
	050XXX

	
	电话
	0311-8372XXXX
	传真
	0311-8372XXXX

	备
注
	

	抽样单位（盖章）：XXX
抽样人员签名：XXX、XXX
	被抽样单位（盖章）：XXX
有关负责人签名：XXX


注：本凭证一式三联，第一联存根，第二联随样品封样寄往承检机构，第三联留被抽样单位。
责令召回通知书
冀药监保药责召〔XXXX〕XX号
河北XX药业有限公司：
经调查评估，你单位生产或代理的下述产品存在安全隐患（缺陷），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责令立即采取召回行动，并通知单位或个人立即停止经营或使用该产品，请于XX年XX月XX日前将召回报告递交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产品名称：炒酸枣仁。                          
生产日期或批号：批号20230901。                  
规格：1kg/袋          商标：XXXXXX              
生产者或进口代理人名称：河北XX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XX路XX号                   
2.实施召回原因：批号20230901炒酸枣仁在流通使用领域被XX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检查〕项下水分不符合规定。                                           
3.调查评估结果：经本局调查评估，批号20230901炒酸枣仁存在一定的质量安全隐患，河北XX药业有限公司未主动实施三级召回。                       
4.召回要求（包括范围和时限等）：30日内对已售出的批号20230901炒酸枣仁实施召回并形成召回报告。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XX年XX月XX日
当事人确认及签收（签名或者盖章）：XX  XX年XX月XX日
注：本文书一式二联，第一联存档，第二联交当事人。









（三）
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相关规范
















案卷装订顺序

一、适用普通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案卷可以分正卷、副卷。
正卷按照下列顺序归档:
1.案卷封面；
2.卷内文件目录;
3.立案(不予立案)审批表;
4.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5.对当事人制发的其他法律文书及送达回证：
(1)询问通知书;
(2)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解除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
(3)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及物品清单;
(4)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
(5)检测/检验/检疫/鉴定期间告知书、检测/检验/检疫/鉴定结果告知书;先行处置物品确认书、先行处置物品公告;
(6)责令改正通知书;
(7)责令退款通知书;
(8)行政处罚告知书、听证告知书;
(9) 听证通知书及其它与听证相关通知书;
(10)延期/分期缴纳罚款通知书;
6.证据材料:
(1)当事人基本情况(包括营业执照、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2)由当事人提供或案件承办人采集的证明材料(包括帐册、协议、单据、文件、记录、宣传资料、各类许可、认证、注册、获奖证明材料、视听资料等);
(3)询问笔录;
(4)陈述申辨笔录、证人证言;
(5)现场笔录;
(6)抽样记录;
(7)鉴定结论；
(8)物品处理记录;
(9)行政处理告知记录；
(10)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申请;
7.听证笔录;
8.财务处理单据(含罚没票据);
9.其他有关材料(包括送达地址确认书、委托鉴定书、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场所/设施/财物委托保管书等)。
10.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情况；
11.信用修复告知书；
12.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光盘;
13.卷内备考表；
14.封底。
副卷按照下列顺序归档:
1.投诉、申诉、举报等案源材料(包括案件来源登记表、举报材料等);
2.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3.批件(含各类审批表、领导批示)；
4.案件/法制核审表、重大案件集体讨论记录;
5.听证报告;
6.结案审批表;
7.其他有关材料；
8.卷内备考表；
9.封底。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案件材料按以下顺序组卷：
1.案卷封面;
2.卷内文件目录;
3.当场处罚决定书;
4.现场笔录、询问(调查)笔录;
5.其它证据材料;
6.罚没票据;
7.其他材料(包括告知情况记录、当事人陈述、申辩情况记录等);
8.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光盘；
9.卷内备考表；
10.封底。



执法记录仪录制场景及要点

一、现场检查环节
规范用语：开启执法记录仪后，应当首先进行说明：“今天是XX年XX月XX日，XX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XXX和XXX（出示执法证），依法到XX单位（公司）进行现场检查。为保证执法的公正性，本次执法全过程录音录像。”
重点录制：
1.行政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检查、取证情景； 
2.现场环境；与行政执法相关的重要物品及其主要特征，以及其他证据的情景；
3.当事人、证人、第三人等现场有关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 
4.《现场笔录》、《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文书的确认情景；
5.《询问通知书》等执法文书的送达情景； 
以上为每个案件必须录制的环节，以下为特殊环节：
6.如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应录制相关情景及相关文书送达情景；
7.计划抽检的检验、检测、检疫结果的送达情景；
8.抽样取证（非计划抽检）情景；
9.《责令改正通知书》送达情景；
10.当场处罚及《当场处罚决定书》送达情景；
11.根据实际应当记录的其他内容；
12.如果调查取证过程中出现无法通知当事人，经通知当事人不到场或拒绝接受调查的，相关情景应当全程录制。
二、询问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环节
规范用语：开启执法记录仪后，应当首先进行说明：“今天是XX年XX月XX日，XX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XXX和XXX（出示执法证），依法就XX单位（公司）XX情景进行询问。为保证执法的公正性，本次执法全过程录音录像。”
重点录制：
1.行政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的情景；
2.当事人提供证据及确认的情景；
3.询问过程；
4.当事人确认签字情景。
三、执法文书送达环节
规范用语：开启执法记录仪后，应当首先进行说明：“今天是XX年XX月XX日，XX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XXX和XXX（出示执法证），依法就XX单位（公司）涉嫌XX案件的XX文书进行送达。为保证执法的公正性，本次执法全过程录音录像。”
重点录制：
1.行政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的情景；
2.《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文书执法送达及当事人确认情景。
四、其他环节
1.罚没财物处置环节
重点录制：涉及罚没财物的，根据案情录制：涉案物品没收情景、销毁全过程、在场相关人员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涉案物品处理记录》签字确认的情景。
2.分期延期缴纳罚款
重点录制：调查核实情景。
3.责令退款
重点录制：《责令退款通知书》送达情景。
4.投诉举报的现场受理和处置
规范用语：开启执法记录仪后，应当首先进行说明：“今天是XX年XX月XX日，XX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XXX和XXX（出示执法证），我局接投诉举报，依法就XX单位（公司）的XXXX问题进行调查。为保证执法的公正性，本次执法全过程录音录像。”
重点录制：
1.行政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检查情景； 
2.现场环境；与投诉举报相关的重要物品的情景；
3.当事人等现场有关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 
4.投诉的调解情况；
5.举报属实的，进入普通案件程序。
注意事项：
1.对涉及国家秘密的不进行音像记录。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经权利人提出书面申请，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可以不使用执法记录仪。 
2.对因设备故障、天气恶劣、人为阻挠等客观原因中断记录的，重新开始记录时应当对中断原因进行语音说明；确实无法继续记录的，应当在现场执法结束后书面说明情况，并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签字。
3.执法记录仪应当优先选择固定在左胸前佩戴的方式，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以采取固定记录仪位置进行摄录。
4.执法结束后，应妥善保管执法记录仪，不得泄露音像记录信息或因保管（使用）不当删除信息。案件全过程录制完毕后应及时进行整理，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内容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将音像记录信息存储至储存终端，并制作成光盘，入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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